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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教办计〔2018〕93 号 

 

 

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
和资产处置管理的通知 

 

各省属高校、厅直属事业单位： 

为进一步规范省属高校和直属单位政府采购及资产处置等

行为，加强国有资产管理，维护国有资产安全，根据《政府采购

法》《招投标法》《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》等法律法规

规章制度及我省“清廉教育”“清廉学校”建设等要求，现就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。规范政府采购和资产处置行为，加

强国有资产管理，既是各单位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完善政府采

购、国有资产处置工作运行机制的重要内容，同时也是本单位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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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有效惩防体系，推进我省“清廉教育”和“清廉学校”建设的重要

举措。各单位一定要提高政治认识和站位，切实履行主体责任，

进一步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，做到约束机制健全、权力

运行规范、风险控制有力、监督问责到位，实现对政府采购和资

产处置活动内部权力运行的有效制约，确保相关工作有序、健康

开展。 

二、规范政府采购行为。各单位要严格按照省政府发布的集

中采购目录和采购限额标准，依法依规实行集中采购和分散采

购，不得违法拆分采购项目，规避政府采购。各单位应根据本单

位年度采购预算执行情况，结合采购项目的性质、特点及不同采

购方式的法定采用情形、评审方法，依法依规选择合适的采购方

式。公开招标数额标准以上的货物、服务项目，应当采用公开招

标；公开招标数额标准以上的货物、服务项目符合非公开招标方

式的法定采用情形的，可以选择采用非公开招标方式，但应当报

经省级主管部门同意、省财政厅批准后执行，不得违法拆分采购

项目，规避采用非公开招标方式的报批程序。对符合条件的小额

工程建设项目，各单位应依照《政府采购法》《政府采购法实施

条例》以及财政部、省政府有关规定选择采购方式并开展采购活

动；实行电子卖场采购的，应遵守省政府以及省财政厅有关电子

卖场采购的规定。各单位要切实加强对政府采购活动的内部控制

管理，以“分事行权、分岗设权、分级授权”为主线，通过制定制

度、健全机制、完善措施、规范流程，实现对政府采购活动的有

效制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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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规范资产处置行为。各单位要严格按照《浙江省高等学

校国有资产管理办法》（浙政办发〔2013〕18 号）、《浙江省省级

行政事业单位房产出租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浙财资产〔2017〕111

号）和《关于调整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权限等有关事

项的通知》（浙财资产〔2018〕83 号）等文件要求管理和处置国

有资产。单位资产出租原则上实行公开招租，除根据规定经审批

可以采用非公开方式出租的情形外，其他均应采用公开招标方式

进行资产出租；未按规定权限和程序报经批准，各单位国有资产

不得对外投资和出租。各高校要在确保满足教学科研工作正常开

展和学生食宿的前提下，才可将经营服务性房产进行出租，不得

将教学科研用房对外出租。各单位经批准或授权允许自行处置的

资产，应遵循公开、公正、公平的原则，采取公开拍卖、招投标、

协议转让以及国家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进行处置。 

各单位要结合我省“清廉教育”和“清廉学校”建设的要求，进

一步加强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建设，及时修订完善本单位政府采购

和资产处置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，建立健全监督管理责任制，加

强执纪问责，加大业务学习与培训力度，不断提升专业化管理水

平。 

 

 

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 

2018 年 11 月 28 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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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1 月 29 日印发 

 

 


